公示
经过本人申请，学校“骨干教师”评选领导小组按照株洲市“城区高中骨干教师”评选条件和十八中“城区骨干教师”评选实施办法相关规定，综合考评申报教师近三年特别是新十八中成立以来教育教学工作情况，领导小组决定评定下列二十八位教师分别为市级骨干教师和校级骨干教师。

市级骨干教师   （14人）

贺艳姿    张建湘     赵曼兰     刘向东   黎飞燕   罗 忠     周喜元     易姣艳     宋晓熙   谭建明    陈善苑    吴剑正     胡耀芳      颜征宇
校级骨干教师   （14人）
彭咏莲     邓桂强    贾小红     陈田华   黄炎琳   杨建华     杨国强    余朝霞   刘伯嫦   杨铁军  曹良瑞      肖凌峰     郭纪要    刘三江
                     十八中骨干教师评选领导小组                                              2008年4月21日

